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理告知书
榕市监信处告〔2022〕14号

福建省亿海沙石有限公司、王炳俤、丁珊珊：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福建省亿海沙石有限公司涉嫌虚假登记一案，已经本局调查终结。参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理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内容告知如下：

当事人：福建省亿海沙石有限公司，注册号：35010010043561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00337475503F，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 王炳俤，住所: 福州市仓山区仓山镇首山路7号第4层B113室，成立日期: 2015年3月30日，股东：丁珊珊、王炳俤。该公司因未依法开展经营活动于2019年8月23日被本局吊销营业执照。
经查：福建省亿海沙石有限公司提交伪造丁珊珊签名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董事、监事、经理信息》《福建省亿海沙石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福建省亿海沙石有限公司章程》《承诺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等材料，于2015年3月30日在本局取得公司设立登记，将丁珊珊登记为公司股东。
当事人上述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所指的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违法行为。鉴于当事人公司设立登记的行为系伪造丁珊珊签名取得，无证据证明是丁珊珊真实意思表示，同时当事人的行为给他人的个人生活、国家机关公信力带来严重危害，情节严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拟撤销本局2015年3月30日核准的福建省亿海沙石有限公司设立登记。
参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理，你（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申请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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